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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平安融租”）于 2026

年 4月 3日签署了《售后回租赁合同》，以售后回租方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

资总金额为 14,000.00万元，租赁期限为 24个月。

2、本次交易审议情况

2026 年 4月 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将部分生产线及设备用于与

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具有资质的融资租赁公司以售后回租方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4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 3年。授权期限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授权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6年 4月 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3、本次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融资金额在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批额度内。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名称：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54572362X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4、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33号 32、33层

5、法定代表人：李文艺

6、注册资本：1,450,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2年 9月 27日

8、营业期限：2012年 9月 27日至 2042年 9月 26日

9、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

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6,927.056 69.4432%

中国平安保险海外(控股)有限公司 443,072.944 30.5568%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11、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1、名称：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329587679E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4、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乐山道 200号铭海中心 2号楼

-5、6-802

5、法定代表人：李文艺

6、注册资本：1,200,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5年 3月 16日

8、营业期限：2015年 3月 16日至无固定期限

9、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

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



（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600,000 50%

平安租赁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600,000 50%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11、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公司部分生产线及设备。

2、标的资产权属：标的资产为公司拥有的部分生产线及设备。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产权清晰，亦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合同主要内容

出租人（下称甲方）：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

津）有限公司

承租人（下称乙方）：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1、租赁物：公司部分生产线及设备。

2、设置场所（即交货地点）：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小区浙江华统

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内。

3、融资总金额：14,000.00万元。

4、租赁期间：共 24个月，自起租日起算。

5、合同生效条件：

（1）甲方收到租赁物权属文件并审核确认无误；

（2）甲方收到乙方出具的《款项用途确认函》正本，并经甲方审核确认无



误；

（3）甲方收到乙方出具的《租赁物照片及确认函》正本，并经甲方审核确

认无误；

（4）甲方收到乙方出具的同意本单位与甲方签署包括本合同在内的相关合

同/协议及其他文件的法定代表人决定正本，并经甲方审核确认无误；

6、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署于本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满足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此次融资租赁业务，可以盘活存量资产，以满足公司运营资金需求，

并可以拓宽融资渠道，进一步推动公司经营及业务顺利开展。公司此次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不会影响上述融资租赁标的物正常使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经营

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

立性，且回购风险可控。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平安融租签订的《售后回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4日


